授予翻译权合同

（国家版权局　        年     月） 

（标准样式）

甲方（著作权人）：               　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出版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　　国籍：             

地址：（主营业所或住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鉴于甲方拥有（作者姓名）（下称"作者）的作品（书名）（下称"作品"）第（版次）的著作权，双方达成协议如下： 

第一条　甲方授予乙方在保同有效期内，在（国家、地区）以图书形式用（文字）翻译　　    　 、出版　     　 册（印数）上述作品译本（下称"译本"的专有使用权）。 

第二条 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。如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菱权，甲方　    　　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，乙方可以终止合同。 

第三条 为翻译的目的，甲方应免费向乙方在        内提供上述作品的         本加工副本。 

第四条 乙方根据本合同第十七条的规定，为获得出版译本的权利，向甲方支付报酬，支付方式为：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版税：　    　 （货币单位）[译本定价     %（版税率）       销售数（或印数）]；（例如文学作品8%，科技作品10%）或 

（二）一次性付酬：（货币单位）（例如文学作品每千字20元，科技伤口每千字25元）　　 如果译本的最后定价高出预计定价，乙方应在译本出版后按%增加向甲方支付的报酬。 

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      月内，向甲方预付       %版税，其余版税开出版后第       月结算期分期支付，或在       月内一次付清。 

第五条 乙方负责安排有资格和有能力的译者对作品进行准确性确的翻译，译者姓名和其资格证明应送交甲方，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删节、增加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         作. 

第六条 有磁译本的质量问题，由甲乙双方商定。 

第七条 乙方将作者的姓名标注在译本的封面、护封和扉页的显著位置，并注明："此版本（书名）系（乙方名称）与（甲方名称）于　    　年　 　月协议出版"。 

第八条 乙方应于　   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前出版译本。乙方因故未能按时出版，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　 日通知甲方，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。乙方支付愈期违约金，比例为　 　   ，乙方在双方另行约定的出版日期仍不能出版，甲方可以终止合同，乙方应向甲方　 　   赔偿损失，并支付违约金，比例为　 　。 

第九条 译本一经出版，乙方应免费于　 　日前同甲方提供　 　   本样书，并应尽力推销译本的复制品。 

第十条 如果乙方希望增加　 　   册（印数），　 　  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增加印数，但应将拟定议的印数和定价通知甲方，并于　 　日内按第四条规定的　 　  方式向其支付报酬　 　    。如果乙方未在译本脱销后　 　月内再次重印译本，授予的权利回归甲方。 

第十一条　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行使除第一条规定的译本的其他任何权. 

第十二条　未经甲方事先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所授予的翻译权许可任何第三方行使，译本也不得单独使用乙方自己的版本说明。 

第十三条　如果乙方未在　 　日内支付本合同规定的报酬，如甲方不解除合同，乙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报酬，并支付愈期违约金，比例为　 　 ；如果方解除合同，乙方应赔偿损失，并支付违约金，比例为　 　。 

第十四条　除本合同明确授予乙方的权利之外，作品的其他所有权利由甲方保留。乙方希望取得的权利，应在本合同中明确约定。 

第十五条　甲方有权核查译本的印数。如甲方指定第三方核查，需提供授权委托书。如乙方隐瞒印数，除向甲方补齐应付报酬外，还应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核查费用　 　    。如核查结果与乙方提供的印数相符，核查费用由甲方承担。 

第十六条　如果乙方违反了本合同的约定，又未能在甲方通知其　 　月内改正，或甲方已撤销不能履行的合同，本合同自动终止，授予乙方的翻译权回归甲方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损失，并支付违约金，比例为　 　 。 

第十七条　乙方委托　 　     （银行）以　 　     （票据）的方式向甲方支付报酬，并按　 　 日中国国　 　     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江苏排价折算成合同确定的币种支付。 

第十八条　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十九条 因本合同引纷提起的仲裁或诉讼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有关涉　 　    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。 

第二十条　本合同以中、　 　  （外国文字）两种文字写成，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二十一条 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二十二条 全同的变更、续签及其他为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商定。 

第二十三条　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　 　 年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（签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签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